
华泰财险附加政府法令条款（2025 版） 

 

经双方同意，由于发生保险人已承保的物质损失保险主险保险事故，直接导致政府当局

颁令禁止到达或进入保险标的地址，致使被保险人业务中断或受到干扰而遭受的营业损失，

保险人负责赔偿，但保险人累计赔偿责任以 60 天为限。 

本附加条款与主险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 

 


